关于开展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和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评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和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管理要求，现项目执行期满，拟对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和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开展验收评估，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暂缓通过的第一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二、考核内容

1、项目完成情况、主要产出和实施成效。
2、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3、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等。
三、考核方式

集中汇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申报材料
   1、 填写《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验收书》或《上海市卫生系统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书》（一式七份），并按要求提供项目主要产出证明材料等。

2、计划任务书复印件7份。

3、财务支出明细表7份。
第二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以上材料统计时间为2015.1.1-2017.12.31，第一批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以上材料统计时间为2014.1.1-2017.12.31。请单位管理部门认真审核，确保真实、准确。每个项目材料单独装入档案袋，档案袋上粘贴项目验收书首页，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统一报送。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验收书电子版发送至dy@stemc.sh.cn, 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书发送至ty_winds@163.com邮箱。有关表式请到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管理平台（http://116.236.253.174:78）中下载。
五、受理时间与地点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2018年3月26日截止。 

受理地点：上海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东路668号科技京城东楼320室）
联系人：丁莹  53080900-150 （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
屠瀛  53080900-256 （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 

附件：第二批上海市卫生系统重要疾病联合攻关项目和先进适宜技术推广项目验收清单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教处
                         2018年2月26日
